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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遴選專業團隊之辦理方式 

    本市地方服務團擬採用預算金額為 1,800 萬元整，屬查

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勞務採購辦理 ，並準用最有利標精神，

設置評選委員會透過評選會議，針對投標廠商之「廠商規模

及實績 、專案管理及執行力 、計畫執行內容 、經費分配合理

性」進行評選，另廠商資格應具備「政府合法立案之公司行

號 、學術機構 、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」 ，另其人員建議

應具備「建築、土木、結構」等相關工程專業，因 「老宅延

壽機能復新計畫」係為針對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物之修繕補

助，部分施工項目涉及專業技術工程簽證，例: 「公大廈增 

設昇降設備、 設無障礙設施或協助民眾申請建築物結構安

全性能評估…等。」 

 

  



二、計畫補助適用對象之詳細補充資料 

 

  



 

 


